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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醫學會就《2016 年醫生註冊(修訂) 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

 

政府在 4 月 19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 4+2-2 方案，表面上是回應了業界

及社會對香港醫務委員會（醫委會）內選任委員與委任委員維持 1:1 比例

的訴求，但實際上是「換湯不換藥」，只是把兩名現時由香港醫學專科學

院（醫專）提名的委員，免去特首委任的程序。本會認為有關建議未有真

正增加醫委會組成的民主成份，不能抵消增加特首委任委員所帶來的影響。 

 

現時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修訂，沒有加入業內委員人手，並不能有效提升

醫委會投訴程序的效率。此草案涉及香港市民健康和福祉，是影響社會的

重大議題，必須審慎處理，並作更完善和有效的修訂，才可實實在在地解

決種種問題。 

 

本會為此特函強烈表達反對有關建議，並認為《2016 年醫生註冊(修訂) 條

例草案》有許多不完善旳地方，並有以下質詢，敬希法案委員會委員可向

當局提出質詢： 

 

1. 以下是有關醫委會初步偵訊委員會(PIC) 在 2014 及 2015 年處理的

個案數字： 

 2014 2015 

被 PIC 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業外

委員的意見後駁回 
423 196 

正被 PIC 主席和副主席考慮及正

在徵詢業外委員的意見 
107 268 

被 PIC 考慮的個案 51 22 

在 PIC 會議中被駁回 3 - 

轉呈紀律研訊 11 2 

PIC 建議不用聆訊 23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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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呈健康事務委員會 2 - 

轉呈複牌聆訊 4 - 

轉呈執業前聆訊 - 1 

其他 - 1 

PIC 該年共接收的個案總數 624 493 

 

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蔡堅醫生表示每星期需要花 20 小時審閱每個

投訴個案，蔡醫生歡迎有增加初步偵訊委員會分擔工作。但初步偵

訊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必須是有經驗的醫生委員。現時政府不考慮

增加醫生委員，那怎可以增加初步偵訊委員會數目及有足夠醫生人

手審閱個案？ 

 

2. 就以上的數字，每個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每星期需要花

20 小時審閱投訴個案，政府只增加業外委員，如何能將處理投訴

時間由 58 個月減至如常任秘書長所承諾的 24/36 個月？ 

3. 香港醫學會提出的 4+4 方案能提升處理投訴及偵訊的效率。但是政

府只接納了 4+2-2 方案，即增加四名獲委任的業外委員及兩名從委

任變更為選任的醫生委員。若修訂條例草案沒有增加醫生委員的數

量，以填補額外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的空缺，而現有醫生委員大多

已各有其他職位並不可同時兼任，新增初步偵訊委員會如何能運

作？ 

4. 初步偵訊委員會的數量是否令投訴程序效率低的唯一一個原因？ 

5. 是否必須通過醫生註冊(修訂) 條例草案才能改善行政程序，以提升

醫委會秘書處的效率？醫委會秘書處的人力資源問題能立刻解決嗎？

有沒有增加秘書處人手的實際時間表? 

 

本會促請政府再次詳細檢討條例草案，聆聽及了解公眾人士和業界的真正

需要及訴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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